
13、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初审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个人书面申请并填写农村居民宅基地申请表(附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)





群众讨论宅基地审批公开情况表








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意见               (组长、村长需签署意见)、村委会出具公示情况说明





村镇发展服务中心出具规划许可证








国土资源所填写审批宅基地现场调查情况表(现场调查人需两人或两人以上,由所长签署意见)、涉及批新交旧的,需申请人写出批新交旧承诺书,在规定时间内拆除旧宅并复垦,同时上交旧宅土地使用权证书





乡(镇)政府审查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请表上加盖公章,并由主管领导签署意见)





由国土资源所组织好相关资料后,报县行政审批大厅国土资源局窗口审查受理,每季度末受理一次





行政审批大厅国土资源局窗口受理后,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后转国土资源局用地股审核





县政府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国土资源局拟定请示上报县政府)





备注：流程图所指的“日”均为工作日





县政府批准后，五个工作日内填发农村居民宅基地用地许可证(由国土资源所统一到窗口领取)










